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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云城建团发〔2025〕36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下半年入团积极分子集中培
训暨发展新团员工作的通知

各直属部门（组织）、各二级学院团总支：

为进一步扩大学校共青团员队伍，保持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先

进性，根据《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

有关要求，经组织部研究，并报校团委委员会批准，决定开展

2025 年下半年入团积极分子集中培训学习，并拟定于 12 月上旬

做好 2025 年下半年新团员接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年龄在 14 周岁以上，28 周岁以下，且为我校在籍在

校青年学生（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1 日）；

（二）本次培训，主要面向 2025 级群众学生中，在 2025 年

9 月 21 日前提交入团申请书、综合表现良好的入团积极分子；

同时，适当考虑 2024 级群众学生中，参加过 2025 年上半年入团

积极分子集中培训、或其他综合表现优异的且自愿入团的同学。

二、接收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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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团积极分子经过集中培训学习，且考核（试）合格的，可

进一步接收为 2025 年下半年学校新发展团员。

（一）政治可靠、思想进步，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

接受并努力完成团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；

（二）学习成绩优异（仅限 2024 级的入团积极分子），过去

一学期学习成绩在班级 (专业) 排名前 30%，且无挂科 (不含补

考) ；

（三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无违法违纪、违反校纪校规，无

团内处分或通报，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；

（四）2024 级的申请人优先考虑积极参加过“国旗下的团

结进步教育”“迎新晚会”“三下乡”“返家乡”“学法用法”“大

学生社区实践计划”“挑战杯”等团属品牌活动的同学；

（五）2025 级的申请人优先考虑积极参加校团委直属部门

（组织）及二级学院团总支（学生会）或入校以来积极参加校（院）

级团学活动的同学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（一）校团委直属部门（组织）20 人

（二）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 40 人

（三）医护康养学院团总支 40 人

（四）交通与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40 人

（五）人文教育学院团总支 40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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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，因 2025 年下半年学校发展新团员指标为 180 人，

校团委各直属部门（组织）及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在推荐入团积极

分子时，按照 1:1.2 的比例，扩大参加入团积极分子集中培训学

习的推荐范围。

为提升本次工作的效率，发展程序各阶段相关材料，各二级

学院团总支推荐发展的团员由所在学院团总支统筹负责，校团委

直属部门（组织）推荐发展的团员，由校团委组织部统筹负责。

四、发展程序

（一）资格核验阶段：（10 月 15 日-10 月 31 日）

由各二级学院团总支统筹，在班级团支部培养和考察的基础

上，对拟参训的入团积极分子认真审查，并综合辅导员 (班主任)

和广大同学的意见，确定拟参训 2025 年下半年入团积极分子校

级培训名单，并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，公式时间不得少于 1 个工作

日。

校团委直属部门（组织）发展新团员工作由校团委组织部参

照上述工作办法统筹，由校团委青年发展服务中心联合校学生会

权益服务部负责监督。

该阶段所需核验的材料为拟参训入团积极分子的《入团申请

书》、2025 年春季学期个人成绩单（盖学校教务处公章）（2024

级），二级学院团总支或校团委直属部门（组织）《拟推荐参加

2025 年下半年入团积极分子校级培训名单汇总表》，以及二级学

院公示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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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培训考察阶段：（11 月 1 日-11 月 30 日）

由校团委组织部协同马克思主义学院，统一组织全校 2025

年下半年入团积极分子参加不少于 8 个课时团课集中学习培训，

具体上课时间另行通知。

该阶段的材料由校团委组织部统筹负责。

（四）确定发展对象暨新团员接收阶段：（12 月 5 日之前）

（1）经团课集中学习培训且考（核）试合格的，拟确定发

展对象，由校团委委员会专题研究后进行 3 个工作日的公示 (公

示无异议后方可组织新团员填写入团志愿书 ) 。

（2）由校团委组织部下发编号及《入团志愿书》，发展对象、

入团介绍人填写《入团志愿书》，必须由 2 名团员或党员作入团

介绍人。

（3）各二级学院团总支指导已确定的发展对象认真填写《入

团志愿书》，并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上午 12 时之前，将《入团

志愿书》到校团委组织部 (行政楼 109 办公室) 。

（4）拟定在 12 月上旬完成“智慧团建·网上团支部”信息

录入，并择期举行 2025 年上半年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。

该阶段的材料为前三个阶段全部资料，及《入团志愿书》、校

团委 2025 年下半年发展新团员名单及公示文件。2025 年下半年

新发展团员《入团志愿书》等相关资料，由校团委组织部统一存

入档案管理。

五、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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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核验入团申请书的内容包括：本人对团的认识，入团

动机，个人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等基本情况和未来努力方向等。

（二）核验的入团申请书落款的有效时间应在 2025 年 9 月

21 日之前，应使用无标识的有线信签纸，使用黑色碳素笔 (或

中性笔) 由申请者本人撰写，入团申请书应不少 1500 字，严禁

抄袭，经查发现抄袭的，取消入团资格。入团申请书原则上不允

许有涂改痕迹。

（三）各阶段逾期未报入团积极分子集中学习培训材料的校

团委直属部门（组织）、二级学院团总支，视为放弃本次入团积

极分子集中学习培训资格，并由校团委组织部收回其 2025 年下

半年新发展团员名额。因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对相应团组

织及团干部予以团内追责处理。

（四）其他未经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共青团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10 月 15 日


